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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703472/content.html) 

 

附 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委托投资情况下认定受益所有人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4 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

税发〔2009〕12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通

知》（国税函〔2009〕601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30 号）的有关规定，对于委托投资情况下受益所有人身份的

认定问题，在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前提下，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委托投资”是指非居民将自有资金直接委托给境外专业机构用于对居

民企业的股权、债权投资，其中的“境外专业机构”指经其所在地国家或地区政府许可从事

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资金以及证券托管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委托投资期间，境外专业机

构将受托资金独立于其自有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境外专业机构根据相应的委托或代理协议收

取服务费或佣金。受托资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应由该非居民取得和承担。   

 

  二、非居民通过委托投资取得投资收益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申请的，应向税务机关提

供以下资料：   

  （一）投资链条各方（包括该非居民、投资管理人或投资经理、各级托管人、证券公司

等）签署的与投资相关的合同或协议，以及能够说明投资业务的其他资料，资料内容应包括

委托投资本金来源和组成情况以及各方收取费用或取得所得的约定；   

  （二）投资收益和其他所得逐级返回至该非居民的信息和凭据，以及对所得类型认定与

划分的说明资料；   

  （三）税务机关为认定受益所有人所需要的其他资料。   

 

    三、税务机关应对非居民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并区分所得类型进行处理：   

  （一）如果投资收益的所得类型为股息或利息，该所得在逐级返回至该非居民的过程中

所得性质未发生改变，且有凭据证明该所得实际返回至该非居民，则可以认定该非居民为该

笔所得的受益所有人，能够享受税收协定相应条款规定的待遇；   

  （二）如果投资链条上除该非居民以外的各方收取的费用或取得的报酬与股息、利息有

关，则该非居民不是该部分费用或报酬的受益所有人，该部分费用或报酬不得享受税收协定

股息和利息条款规定的待遇；   

  （三）如果投资收益的所得类型为财产收益，或其他不适用受益所有人规则的所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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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按税收协定相应条款的规定处理。   

 

  四、非居民或其委托代理人拒绝提供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能区分非居民委托投资收益

与投资链条上其他各方报酬的，税务机关应不予批准相应的税收协定待遇。   

 

  五、非居民与投资链条上一方或多方形成关联关系的，应向税务机关提供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方法及相关资料。不提供资料或提供资料不足以证明相关联各方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

则的，税务机关可拒绝给予相应的税收协定待遇。   

 

  六、对于非居民或其委托代理人提供的凭据、所得类型认定与划分及其他相关证明资料，

税务机关可视情况通过信息交换方式核实其真实性和准确性。经核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应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而税务机关已批准享受的，应撤销原审批决定，并按税收征管法和国税发

〔2009〕124 号文件有关规定处理。   

 

    七、税务机关按照本公告第三条的规定认定非居民为受益所有人，且根据税收协定股息

或利息条款的规定，该非居民取得股息或利息应仅在缔约国对方征税的，如果该非居民通过

委托投资取得投资收益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则在其首次享受股息或利息条款税收协定待遇之

日起 3 个公历年度内（含本年度），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可免于对其受益所有人身份进行重复认

定，但应对其取得的投资收益所得类型进行审核：   

  （一）通过同一架构安排进行委托投资；   

  （二）投资链条上除被投资企业之外的各方保持不变；   

  （三）投资链条上除被投资企业之外的各方签署的与投资相关的合同或协议保持不变。   

  该非居民与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有关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主管税务机关。该

非居民因信息变化不能继续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停止享受有关税收协

定待遇，并按国内法规定申报纳税。   

 

  八、本公告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告施行前已发生但税务处理未完结的事项，

按本公告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4 月 21 日 

 

 


